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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九洲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（二）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5 年 1 月 13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5 年 1 月 9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2025 年 4 月 15 日，四川九洲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或挂牌

公司）与绵阳华顺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顺商贸）、何亚军就（2025）川 0703

民初 401 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达成和解，并于同日收到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

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准予公司撤诉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四川九洲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粟栗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本公司 

2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绵阳华顺商贸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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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左洋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的客户 

3、 被申请人 

姓名或名称：何亚军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客户华顺商贸的履约保证人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22 年 12 月 19 日，挂牌公司与华顺商贸签订《路灯产品采购合同》，约定

华顺商贸向公司采购 LED 路灯产品，合同金额 7002468 元，自然人何亚军为华

顺商贸在本合同下的应付款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。 

2023 年 4 月 3 日，挂牌公司与华顺商贸签订了《路灯产品采购增补合同》，

增补合同金额 183600 元。 

挂牌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向华顺商贸交付了相关产品，但截至 2025 年 1 月 6

日，华顺商贸仍有 5184730 元货款逾期未向挂牌公司支付。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1.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华顺商贸向挂牌公司支付 5184730 元货款，以及直至付

清之日期间的逾期利息（截至 2024 年 12 月 10 日，利息共计 388589.57 元）； 

2.请求判令被告何亚军承担连带责任； 

3.本案案件受理费、保函费、保全费由被告承担。 

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和解情况 

2025 年 4 月 15 日，公司（甲方）与华顺商贸（乙方）、四川英越翰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（丙方）、何亚军（丁方）签署《和解协议》，达成约定如下： 

一、甲、乙双方确认：2022 年 12 月 19 日双方签订的《飞云大道改造提升

项目交安照明工程采购（K2+300~K11+575.866 标段）路灯产品采购合同》及《增

补合同》，两份合同总金额为 7002468.00 元（以实际生产数量为准），实际送货

结算金额为：6730593.00 元，已付金额为 1546020.00 元，扣除维修费用 14825.00

元，最终乙方未付甲方货款金额为 5169748.00 元（大写：伍佰壹拾陆万玖仟柒

佰肆拾捌元整），逾期付款违约金为 240000 元（大写：贰拾肆万元整）。双方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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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本协议签订后 3 日内，双方就上述甲方应收乙方的货款 4903193.45 元在“中

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”中办理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》，

同时乙方在 1 日内通知到乙方的债务人（名称：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

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03205407568N，住所地：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

临园路西段 29 号），并向债务人出具《应收货款代付通知书》；乙方于 2025 年

12 月 30 日前向甲方支付完毕上述货款,逾期则甲方有权行使应收账款质押权； 

二、丙方自愿加入甲、乙双方的应收债权债务中，并承担还款义务。双方同

意，本协议签订后 3 日内，甲方、丙方就上述甲方应收乙方的货款 266554.55 元

在“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”中办理《应收账款质押

登记》，并在 1 日内通知到丙方的债务人（名称：绵阳交发恒通建设工程有限责

任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03205407568N，住所地：四川省绵阳市涪城

区临园路西段 29 号），并向债务人出具《应收工程劳务款代付通知书》；丙方于

2025 年 12 月 30 日前向甲方支付完毕上述货款，逾期则甲方有权行使应收账款

质押权； 

三、若甲方在收到乙方、丙方的上述全部款项后，甲、乙、丙的债权债务了

结消除，甲方不得再次因《飞云大道改造提升项目交安照明工程采购

（K2+300~K11+575.866 标段）路灯产品采购合同》及《增补合同》事宜提起诉

讼；若甲方未足额收到乙方、丙方的上述款项，乙方、丙方除应全额支付未付款

项外，还需向甲方按欠付本金比例支付 2024 年 12 月 10 日前已经产生的违约金

【（剩余欠付货款本金÷5169748.00 元）*240000 元）】，并以未付款项为基数，

自 2024 年 12 月 11 日起，按照一年期 LPR 的 2 倍向乙方支付利息损失，直至款

项全部付清； 

四、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生效后 3 日内，申请撤回对乙方、丁方的起诉，并

申请解除对乙方、丁方的全部保全措施。本案案件受理费 25406 元、保全费 5000

元、保全担保费 3000 元在本协议签订后次日由乙方转账支付给甲方； 

五、丁方愿意继续就乙、丙所欠甲方的上述本金 5169748.00 元及逾期付款

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 

2025 年 4 月 15 日，双方完成《和解协议》签署，公司向法院申请撤诉，法

院同日裁定准予公司撤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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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次诉讼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

响。公司通过法律途径清收逾期欠款，有利于维护公司自身合法权益。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次诉讼事项未对公司财务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

后续如出现应计提预计负债的情形，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情况。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就本案聘请了代理律师，在起诉同时向法院申请对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

施。后经公司与被告多次沟通协商，为降低诉讼成本和执行风险，推动案涉项目

尽快完成收款，各方最终达成和解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本案的《和解协议》 

（二）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25）川 0703 民初 401 号） 

 

 

四川九洲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25 年 4 月 1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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